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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证券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问题的通知

机构部部函[2005]18号 

各证券公司： 

  根据《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现就证券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资格认可的相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证券公司向机构监管部提交证明其符合《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短期

融资券基本条件的材料，包括： 

  （一）公司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基本情况，包括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目的、偿还安排、资金用途、最近三个月公司

净资本情况等内容； 

  （二）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管情况、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监管的通知》情况、以

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未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并承担相关责任的承诺； 

  （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情况的说明，包括自有资金运用与代理客户管理资产业务的分离管理情况，中后台

的建设及其对前台运作风险的控制情况、公司合规经营的承诺； 

  （四）公司采用有关规则对资产负债的估值情况； 

  （五）公司对股票风险进行评估和控制情况； 

  （六）取得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资格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七）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相关信息披露情况公告的复印件。 

  二、机构监管部按照《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对证券公司提交材料进行核查，向符合条件的

证券公司出具认可函件。 

  三、在《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实施的第一年中，经中国证券业协会评审通过的创新试点类证券公司和规

范发展类证券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时可以不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资信评级。 

  四、各证券公司应遵守《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的规定，认真做好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交易和信息披露工

作，遇有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监管部 

                    二00五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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